
雷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关于做好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

的通知

各用人单位 :

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现将 《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

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函 〔2023〕 91号 )、 《转发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

的通知》 (粤人社函 E2023〕 232号 )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

下意见,请 一并抓好贯彻落实。

一、严格落实高温天气工作时间规定。严格落实 《广东省

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规定,日 最高气温达到39°C以上,当

日应当停止户外露天工作;日 最高气温达到37°C以 上至39°C以

下 (不 含 39°C),全天户外露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6小 时,

12时 至16时应当暂停户外露天工作;日 最高气温达到35°C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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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37°C以 下 (不含 37°C),用 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

,缩短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户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

。不得安排怀孕的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 35°C以 上的高温天气

露天工作及温度在 33°C以 上的作业场所工作。

二、按时足额发放高温津贴。根据 《广东省高温天气劳

动保护办法》规定,每年 6月 至 10月 期间,劳动者从事露天岗位

工作以及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作业场所温度降低

到 33°C以 下的 (不含 33°c),用 人单位应当按月向劳动者发放

高温津贴。 根据 《关于调整我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 (粤人

社规 〔2021〕 9号 )规定,从 2021年 6月 1日 起,我省高温津贴标

准调整为每人每月300元 ,如按照规定需按天数折算高温津贴的,

每人每天 13.8元 。不得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而

扣除或者降低劳动者工资。用人单位提供的清凉饮料不能充

抵高温津贴。

三、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根据 《关于维护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实施意见》 (粤人社规 (2022〕

14号 )规定,视情况采取延长配送时限等措施,参照我省有关规

定向符合条件的新业者 (即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灵活

就业人员)发放高温津贴,保障网约配送、出行、运输等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的生命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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